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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9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點：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正廳 

參、 主席： 白主任委員         記錄：林師檀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水污染防治基金委員介紹與頒發聘書(略) 

柒、 報告事項：(略) 

捌、 提案討論 

案由、107年水污染防治計畫執行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有關本市 107 年臺中市水污染防治支用執行計畫，經市府

同意核列計 2 案，分別有臺中市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對象稽查管

制作業計畫、臺中市水環境巡守隊經營運作輔導計畫，針對計畫

執行內容，提請討論。 

討論： 

一、 胡委員苔莉： 

(一) 利用科技取代人為監測應是未來走向，建議可以再加強新

監測技術的開發與研探。 

(二) 河川巡守實為辛苦的工作，教育訓練、環境宣導宜持續舉

行，且增加經費。 

二、 洪委員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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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基金用途上(第四條)第六項為水肥投入站及水肥處理廠

之建設，此項工作短期內是否有需求？請補充說明。 

(二) 同上第四條第一項地面水體污染整治與水質監測，在此提

出建議，希望台中市能建立「水質生物監測」系統，所謂

「生物指標」的建立，在環保署也有此方面的制度及任務。

期待明年能開始此工作，逐步建立各水域的水質生物監測

工作。 

(三) 深度稽查有必要，可加強此項工作。 

(四) 應著重於夜間、假日及下雨期間之稽查，民眾普遍反映此

現象，雖辛苦一點，但效果必然提升。也請增加河川巡守隊

的量與質提升，請巡守隊協助提供偷排情況資訊，以利稽

查取締。 

三、 陳委員鴻烈 

第一次會議期許管理委員會有效應能作出對台中水環境的

保護作出成效： 

(一)民生污水處理率。 

(二)烏溪、大甲溪與大安水質提升。 

1.大甲溪：紙廠與大甲溪上游水源水質保護區。 

2.烏溪：工業重金屬。 

(三)基金法定用途。 

四、 張委員瓊芬 

(一) 針對水污染防治基金之用途分配原則與達到第一條所規範

的目的之相關性可進一步規劃。 

(二) 目前的經費分配是否排擠原有的公務預算請說明。 

(三) 針對第 4 項之經費說明，不宜以增加水污染防治基金經費

收入為主要項目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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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循來年的執行成果回饋來年的計畫規劃使得水環境在質

的方面有所提升。 

(五) 第四項費用目前編列是以稽查為主，但對排放廠商之減污

貢獻進一步思量由教育及技術來達成。 

五、 張委員明琴 

(一) 為未來即將放流水標準加嚴實施，尤其針對本市之金屬表

面處理業及電鍍業等之重金屬項目及其他業別之氨氮，建

議加強宣導及輔導。 

(二) 針對高污染熱區事業周遭河段進行科學監控措施，符合智

慧科技管制方向，值得肯定及支持。建議可繪製全市之水

污染地圖(河川)，定期檢討污染範圍變化。 

(三) 水污染防治基金歲入歲出預算編列說明，建議未來可彙整

三年列表，以利比對歷年變化趨勢。 

六、 章委員日行 

(一) 水污基金與水污染防治計畫經費結合，執行成果豐富，績

效卓著，建議基金使用仍以本方式運用。 

(二) 科學監測技術的採用應為水污染管理的主流工具，透過明

確的數據進行強力的管理，建議未來更強化本工作(高罰款

是績效，不用客氣) 

(三) 巡守隊回饋的資訊以網路群組方式傳送，進行更有效的處

理，本方式也值得嘉許，對產業的功能是獎勵守法廠家，方

向是正確的。 

(四) 建議每年的水質改善工作對於總量管制河川 R.P.I 值得變

化進行探討，另是否可能訂定河川 R.P.I 的改善目標值？

(例如 5年烏溪 R.P.I下降 0.1) 

七、 郭委員昭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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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貴市流經之河川底泥之重金屬是否建立目前基線資料？ 

(二) 本委員會是否可邀請下水道建設局科進行相關報告？基於

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改善，可思考本基金之投入管控。 

(三) 好山好水是市民的願望，好山景有時需要天氣的協助，好

水的管控更實際。 

(四) 水污基金目前應全力使用於事業單位末端處理監控，以利

良幣驅逐劣幣。 

八、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一) 河川巡守隊與本局防災社區可綜合運用，施以教育訓練，

發揮水環境改善團隊力量。 

(二) 有關 107 年度經費，除目前計畫外，是否能補助其它相關

有益水質改善之計畫，建議業務單位納入考量。 

 

決議： 

一、 請業務科將委員意見參採納入 107 年水污染防治基金支用

執行計畫。 

二、 下水道規劃與水質改善有相當的關連性，後續請本府水利

局依據委員意見，安排相關報告納入管理委員會開會議程

中。 

三、 請業務科將水污染防治計畫工作項目對應基金用途，俾利

後續委員、審計單位進行審議、查察。 

玖、 臨時動議 

無 

壹拾、 結論 

請業務科依照本次會議各委員建議事項後續加強辦理，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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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將每半年定期召開委員會議，請業務科亦可依各委員

專才分別請益執行計畫之推動方向，以提升本市河川水

質。另外，請積極爭取環教基金之用途，共同推動河川巡

守教育及實作等事項。 

壹拾壹、 散會(11時 30分) 


